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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新野县城区自来水管理办法》的起草情况，说明如下。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为了加强和规范城市供水管理，保障城市供水安全，满足城市生活、生产以及其他用水需求，维护用水户和供水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河南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六章三十九条，主要内容涵盖总则、规划与建设、管理与维护、经营与服务、法律责任及附则。
（一）总则
明确了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管理原则及部门职责。强调城市供水应遵循合理开发、保障民生、节约用水原则，确立县城管局为供水主管部门，并规定了相关部门协同职责。
（二）规划与建设
规定了供水专项规划编制程序、工程建设标准与验收要求。明确了建筑区划红线内外供水接入工程的投资分担机制，强化了新建住宅“一户一表、水表出户”及二次供水设施配套建设要求。

（三）管理与维护
明确了水源配置与保护、水质监测与公开、供水设施维护责任划分、安全保护范围及应急管理要求。强调智慧水务建设，推动供水设施智能化管理。
（四）经营与服务
规定了供水企业确定方式、经营协议内容、服务标准与义务，以及用水户的权利与义务。明确了水价形成机制、特殊用水补偿机制及停水通知程序，强化了公共服务属性与社会监督。
（五）法律责任
对违反规划建设、水质安全、设施保护、经营服务等行为设定了相应处罚，明确了管理部门及供水企业的责任追究机制，保障《办法》有效实施。
（六）附则
明确了《办法》施行日期。
三、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
《办法》的制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、服务与监管、公平与效率。通过明确各方权责、规范建设标准、强化水质安全、优化服务流程、健全惩戒机制，着力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高效的城市供水管理体系。《办法》实施后，将进一步保障我县城区供水安全，提升供水服务质量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生活品质提升。

